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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龙井市委 2022 年

第 14 次市委常委会会议材料

关于 2021 年度财政决算报告

龙井市财政局

（2022 年 7 月）

一、2021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市委对财政经济工作的

总体部署和市十八届人大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预算，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努力开源节流，财政收

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和民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预算执行平 稳

有序，决算情况总体较好。

2021 年, 全年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完成 23,598 万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1,462万元。全年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完成 241,97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04,009万

元。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 42,708万元，为预算

的 98.4%，同比减收 715万元，下降 1.6%。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地方收入完成 23,598 万元， 为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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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同比减收 3,480 万元，下降 12.9%。

税收收入为 13,036万元，为预算的 48.1%，同比减少 3,143

万元，下降 31.8%；其中，增值税完成3,309万元，为预算的98.2%，

下降 1.8%；企业所得税完成 1,240 万元，为预算的 162.3%，增

长 62.3%；个人所得税完成 1,227 万元，为预算的 377.5%，增

长 277.5%。

非税收入为 10,562万元，为预算的 39%，同比减少 6,623万

元，下降 38.5%。其中，专项收入完成 2,754 万元，为预算的

174.4%，增长 7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2,571万元，为预

算的 79.8%，下降 20.2%；罚没收入完成 873 万元，为预算的

44.3%，下降 55.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3,097

万元，为预算的 36.3%，下降 63.7%。捐赠收入 30万元，为预算

的 5.1%，下降 94.9%，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67 万元，为预算的

95.7，下降 4.3%其他收入 970万元，为预算的 179%，增长 79%。

上级补助收入完成 191,805万元，同比减收 74,201万元，下

降 28%；债务转贷收入（新增一般债券收入）完成 40,110万元，

同比减少 33,527 万元，下降 45.5%；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68

万元，增加 440万元，同比增长 193%。上年结余 34,761 万元，

同比增加 25,958万元，增长 295%；调入资金 125,450 万元，同

比增加 107,912 万元，增长 615%。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总计 416,392 万元，同比增加

23,102万元，增长 5.9%。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1 年，龙井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1,971万元，为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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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同比减少 99,760 万元，下降 29.2%。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206万元，为预算的 81%，增长

5.5%；公共安全支出 7,465 万元，为预算的 161.8%，减少 20.6%；

教育支出 15,906万元，为预算的 123.3%，下降 23.3%；科学技

术支出 106万元，为预算的 74.6%，同比下降 61.7%；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40,496 万元，为预算的 103.4%，下降 52.4%；卫生

健康支出 15,506万元，为预算的 115.7%，下降 25.6%；节能环

保支出 2,506万元，为预算的 91.1%，下降 35%；城乡社区支出

59,158万元，为预算的 447.8%，增长 24%。

上解上级支出 3,882 万元，同比增加 97 万元，增长 2.6%；

债务还本支出 5,363万元，减少 6,982 万元，同比下降 56.6%，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8,891万元，同比增加 58,223万元，增

长 8716%。年终结余 106,285 万元。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总计 416,392万元，收支相抵，

全市财政实现收支平衡。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21 年，全市完成地方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1,462万元，

为预算的 297%，增长 104.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完成 28,786 万元，为预算的 297.1%，增长 104.4%；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726 万元，增长 298.9%。

上级补助收入2,635万元，同比减收8,745万元，下降 76.8%；

债务转贷收入 80,190万元，同比增收 4,853万元，增长 6.4%；

上年结余 4,044 万元，同比增加 3,836 万元，增长 1844%；调入

资金 4,428 万元，同比增加 3,828万元，增长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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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122,759 万元， 同比增加

19,851万元，增长 19.3%。

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4,009万元，为预算的 710.6%，

增长 5.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完成 17,333 万元，

为预算的 174.5%，增长 41.2%。

债务还本支出 91万元，同比减少 3,196，下降 97.2%；调出

资金 1,982万元，同比增加 1,363万元，增长 220.2%；年终结余

15,715 万元。

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122,759万元，收支相抵，全

市财政实现收支平衡。

（四）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1 年末， 我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12,811.52 万元。

其中， 一般债务 202,940.3 万元、专项债务 209,871.22 万

元。2021 年根据省核定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我市通过

省代发公开招标方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20,300 万元。其中，

按发行方式划分，再融资债券 5,400 万元、新增债券 114,900

万元； 按债券性质划分， 一般债券 40,110 万元、专项债券

80,190 万元。

二、2021 年财政工作进展情况

2021 年，财政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主要遵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按照中央、省、州委及我市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加大优化支

出结构力度，兜牢“ 三保”底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为增进人民福祉、服务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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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收支结构不断优化

2021 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 23,598 万

元， 其中税收入占地方级收入的比重，比上年提高 18.7 百

分点，收入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

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积极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确保

“ 三保” 支出落实到位，各项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二）开展好“双线作战”工作，保障“三保”支出水平

一是市直机关双线作战共对接了 81 个项目，对接资金

为 16.5 亿元，占上级转移支付的 85.9%。

二是在优先保障全市干部职工工资发放的同时，切实保

障各部门的办公经费使用和基本民生的投入。共投入“ 三保”

资金支出 11.93 亿元。其中，“保工资”支出 6.76 亿元，“保

运转”支出 1.11 亿元，“保民生”支出 4.06 亿元。

（三）持续整合统筹扶贫资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是全力以赴做好乡村振兴同脱贫攻坚有效衔接资金

保障工作。2021 年共收到各类整合范围内资金 34,713 万元，

整合资金 14,467.89 万元，用于 25 个项目,主要分两大类：

农业生产项目 7 项，整合资金为 7,241.5 万元，基础设施 16

项，整合资金为 7,214.91 万元，其他 2 项，整合资金 11.48

万元，截止 12 月末，2021 年整合资金项目共拨付 11,698.85

万元，支出进度达到 80.96%。

省内协作援建项目，2021 年共收到 2,000 万元，农业生

产项目 1 项，截止 12 月末，共支出 2,000 万元，支出进度

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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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认真做好各项惠农补贴的发放工作。发放农业支持

保护补贴资金 3,743 万元， 全市补贴面积共计 313,459 亩；

发放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种植业结构调整补贴资金 3,745

万元；发放稻谷生产者补贴资金 471 万元；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资金 524 万元；保护性耕作补贴资金 196 万元；深

松整地补贴 10 万元。

（四）发挥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作用， 提高资金监控管理

能力

按照改革要求，将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纳入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与 2022 年财政预算工作同步开展， 我市本级

73 个预算部门在申报 2022 年度项目资金预算时同步申报了

项目绩效目标，截止到 2021 年末共填报绩效目标数量达 989

项， 已审核通过 532 项。

（五）加大对闲置国有资产的工作力度

完成处置行政事业单位闲置国有资产收入 2,400 万元。

完成上年国有资产管理综合报告和国有自然资源专项报告。

加快推进龙井市国有企业改革三年实施方案及党政机关和

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

（六）全面抓好财政其他主要业务

一是坚持教育均衡发展。全年完成教育支出 15,906 万元。

其中，重点安排农村义务教育薄弱校改造资金 512 万元，中

小学改善办学条件及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 611 万元，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餐补助资金 27 万元，农村教师生活补

助资金 87 万元，农村教师乡镇工作补助资金 84.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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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学前教育资金 331.83 万元。

二是保障公共文化资金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 845.2 万元 ; 博物馆、文化官、图书馆、乡镇文化站的

免费开放资金 135 万；投入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补助资金 104 万。

三是做好财政投资评审工作。今年完成各类评审项目 148

个，其中预算评审项目 69 个，结算评审项目 79 个；送审金

额 11.86 亿元，审定金额 11.56 亿元，审减金额 3,000 万元，

综合审减率为 2.5%。

四是助推彩票公益发展。争取 2021 年彩票公益金 1,44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0%。争取 2021 年土地出让收入安

排资金 412 万元，位列全州第一。

五是做好政府采购监管工作。全年共备案政府采购项目 78

项，采购预算金额 1.07 亿元； 建设龙井市政府采购云平台

电子商城，商城共入驻商家 10,159 家， 完成交易订单 800

笔，完成交易额 1,237 万元；全市预算单位通过“ 832 平台”

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共完成交易订单 141 笔，完成交易

额 121.18 万元，超额完成年度采购任务。

六是强化社会保障能力。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坚守民生

底线， 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全年共发放机关养老金 24,066

万元，城乡养老金 1,816 万元，企业养老定量定项补助 1,656

万元。公益性岗位补贴 2,200 万元，灵活就业（自主创业）

社保补贴 966 万元。城乡医疗补助资金 1,600 万元，医疗救

助补助资金 465 万元，优抚对象抚恤金 1,150 万元。困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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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补助资金（低保金）5134 万元。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

1,140 万元，独生子女费（农村、城镇）1,026 万元。全力

支持疫情防控投入，共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923 万元，全民新

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 994 万元，为我市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提供充足资金保障。

七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拨付全州服务业企业

及个人奖补配套资金 60 万元，企业入规奖补资金 30 万元；

做好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的管理工作，拨付了企业发展扶持资

金 650 万元； 拨付破产企业专项资金 850 万元。

八是加强罚没和监督检查力度。全年收取扣押款共 5,084

万元、退还扣押款 102 万元、上缴国库 417 万元,截止 2021

年末剩余的累计余额 8,605 万元；监督相关执法部门销毁无

专门标识的外国卷烟 102 条，标值 3 万元；接收并处置扣押

财物品 1 台车辆、3 张礼品卡、5 台摩托车等拍卖成交价共 3

万元， 已全部上缴国库； 共审核采集了我市新会计人员 96

人， 继续教育完成 360 人次。

九是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向全市发放各类口罩 61.8 万

片，消毒液 12.8 吨，酒精 8.7 吨， 护目镜 755 副，隔离面

屏 270 片，体温枪 30 个，防护服 9930 套等物资，有效的支

援了我市疫情防控工作。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财力缺口持续拉大，库款极度紧张。财政收支矛盾

异常尖锐，平衡难度大。二是国有资产盘活难度大。2021 年，

对全市闲置办公楼（房产）进行了摸底，掌握了全市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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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动态管理“ 闲置资产库”。因土地性质、房屋老化、

位置偏僻、缺少文件等具体原因，增加了国有资产盘活的难

度。

对此，我们将进一步认真研究，通过一系列举措，努力

加以解决。

（ 一）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努力争取更多上级资金。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分析研究上级部

门最新政策导向，抢抓机遇，争取更多的专项资金与转移性

资金。在确保“ 三保”支出、乡村振兴专项支出、债务还本

付息支出、生态环境支出等硬性支出的前提下，通过“ 双线

作战”积极主动加强与项目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筛选和争 取

符合上级投资扶持要求的若干重大项目。同时持续加大项 目

前期费用的投入，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积极支持全市的 项

目争取工作，以省级财政项目库为载体，全力以赴向上争 取

资金，努力做大财政收入“ 蛋糕”。

（ 二）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全面管理国有资产，突

出抓好配置和处置环节监管，改变国有资产利用率不高和处

置不规范的问题。强化对闲置资产的租赁和销售，集中管理

全市闲置房屋租赁和出售，负责公开拍卖，租赁和出售收入

结算等工作， 全面强化租赁和出售房屋管理。

四、2022 年财政工作主要任务

（一）严格执行年初预算，做好预算轻重缓急合理安排

一是严格执行 2022 年年初预算，加强组织收入与以收

定支，通过仔细研究我市税源与非税收入项目，掌握一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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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计收入部分，再根据以收定支的原则，把全部列入年初

预算中的“ 三保”支出按照轻重缓急合理安排财政支出。把

这项年初预算工作流程做成常态化，为年初预算编制提供强

有力的依据。二是进一步做好财政运行动态监测，重点加大

对库款保障、“ 三保” 支出等监测力度，对预算安排中出现

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早发现、早应对、早解决，有效防范

化解财政运行风险。

（二）总结经验，谋划未来，做好 2022 年“双线作战”

工作

认真总结分析历年“ 双线作战”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加强财政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财政辅

助和协调作用，调动全市各部门单位向国家、省、州争取资

金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与上级部门的对接力度，获

取更多更大的支持力度，共同研究把握中央、省、州项目资

金投向，拿出死缠烂打、坚持不懈的精神，确保 2022 年“双

线作战” 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 三）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民生保障， 促进社会事

业协调发展

深入贯彻厉行节约各项规定，坚持从严从简，勤俭办事，

进一步压缩一般性事务支出与“ 三公”经费支出规模，切实

调整支出结构，集中财力加大对教育、文化、社会保障与就

业、医疗卫生的保障力度，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区

改造、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条件，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需急盼的普惠性民生问题，不断提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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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领域的保障能力。

（四）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

一是全力保障涉农整合及地方配套资金落实到位，按照

“ 因需而整、应整尽整”的原则，进一步加大统筹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力度，整合资金优先投向“ 两不愁、三保障”工程，

着力巩固提升脱贫人口住房、教育、医疗、饮水等方面保障

水平。二是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开展，加强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农村饮水工程的实

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坚定不移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

（五）做好债券资金争取与拨付工作

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努力争取每一批次一般债

券资金及专项债券资金。及时调度债券拨付进度，定期进行

拨付进度跟踪，做好每一个项目的实时跟进。搭建专项债券

财银企专户管理平台，做好资金监管，加快债券资金使用进

度，加强与审计部门的联系，保障债券资金的规范使用，年

底前将债券资金全部拨付到位。

（六）全力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继续建立和完善各环节的制度体系，制定更加完善系统

的绩效管理工作规程，优化管理流程，细化工作要求和举措。

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现绩效目标、绩效跟踪监控和

绩效评价全流程管理，实现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共享，切实提

高预算绩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快形成分行

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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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挥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内生“造血”功能

充分发挥国资监管机构的专业化监管优势，加快市属国

有企业及资产资源重组整合， 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

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整体运营效率。继续推

进全市河道清淤产生弃料拍卖工作，密切沟通协调，加大工

作力度，增加政府非税收入。通过不断探索新的创收机制，

完善体制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政府投入，不断改进国

有自然资源管理水平。


